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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其實可以成為國內法與國際法之中

介，使國際法與國內法有所聯繫，進而形

成完整的法律系統，如此才能使得法律兼

顧本土化及國際化。而筆者從國際法研究

及人權保障觀點出發，因此關心兩件事：

(1) 憲 法 是 否 規 定 國 際 條 約 之 國 內 法 地

位；(2)憲法的人權清單（Bill of Rights）

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一、國際條約之國內法地位  

 現行憲法有關條約之一般規定在憲法第

141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

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

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

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

保世界和平。」所謂「尊重條約及聯合國

憲章」之意義為何？所言「尊重」是否表

示條約有國內法效力？「條約」是否當然

包括人權條約？「聯合國憲章」是否代表

其 中 之 有 關 人 權 條 款 可 直 接 於 國 內 法 適

用？均需進一步釐清。  

 有關憲法第141條所謂「尊重條約及聯

合國憲章」之意義為何，大法官會議解釋

中有關條約之解釋主要為釋字329號1。釋

字329號有四個重點。第一，對憲法所稱

之條約作定義，大法官認為憲法所稱之條

約，係指我國（包括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

或團體）與其他國家（包括其授權之機關

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

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等其

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

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

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言。

第二，有關條約之法律地位，大法官認為

依憲法規定所締結之條約，其位階同於法

律。第三，就規範應送立法院審議之國際

文件範圍而言，大法官認為名稱為條約或

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

當 然 應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 其 餘 國 際 書 面 協

定，除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

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例如協定

內容係重複法律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容

訂定於法律）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議。

第四，條約案內容涉及領土變更者，並應依

憲法第四條之規定，由國民大會議決之（現

在已修改為立法院決議及人民複決）。 2 

 因此由以上大法官之論述應可得知，我

國乃是採取成文憲法之一元論國家，即國

際人權條約經批准後有國內法之效力 3，

不需經由特別之法律將其國內法化之後才

有國內法之效力，而人權條約應該是屬於

大法官會議所言之「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

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因此經立法

院審議後之國際人權條約與國內法居於同

樣法律位階。於此應強調的是大法官會議

所說之有國內法地位之人權條約是指經立

法院審議之條約，並非指所有國際人權條

約均有國內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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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有上述釋字329號解釋，學者

對於憲法是否規範國際條約之地位？條約

之國內法地位為何？依然有不同之看法，

因此根本解決之方法是於憲法中清楚規定

條約之地位，而其牽涉以下議題。首先，

有關所稱國際法之範疇，廣義來說其包括

條約、習慣國際法、宣言及準則等軟性規

範，理論上應該包括所有才算完整，但是

如果要避開習慣國際法、宣言及準則等軟

性規範之爭議，至少應該明確規範條約之

國內法效力及地位。其次，有關國際法之

國內法地位，從比較憲法觀之，除了荷蘭

憲法規定國際法高於憲法之外，一般而言

各國不會有如此規定，大部分國家之憲法

規定國際法之國內法地位是高於或同於一

般法律，有鑑於台灣對於國際法之陌生及

加 入 WTO以後 之 實 際 實 踐 情形 ， 其 實可

以 規 定 國 際 法 有 高 於 國 內 一 般 法 律 之 地

位，以促進台灣之國際化。第三，一般而

言一個國家受國際條約之拘束必須此國家

已簽署批准或加入此條約，並將批准書或

是加入書存放於此國際條約所規定之存放

機關，方才完成完整之程序。但是台灣之

國際地位相當特殊，例如要將國際條約存

放於聯合國秘書長可能遭遇困難，而如果

堅持此完整程序，可能使得絕大部分國際

條約無法有國內法之地位，因此應該尋求

實質上有相同意義之途徑，其可能之抉擇

是當條約案經立法院議決之後，經總統公

布，便有國內法之地位，如此可以完整歷

經國內審議條約之程序，同時避免國際地

位特殊之困境。  

 基於此筆者認為未來憲改可以增加一個

新的條文：  

 「國際條約經立法院審議，總統公布之

後，有高於國內法律之地位。」  

二、人權保障  

 從制憲經過觀之，其實制憲者並沒有思

考過將國際人權條約納入憲法中，制憲者

對憲法第22條之觀念應是參考其他國家憲

法之概括規定，其所著重的應是對人權範

圍之擴張，但是在制憲者之觀念裡可能只

有憲法之人權條款，而不及於國際人權條

約。其實從制憲歷史觀之，憲法第22條條

文並沒有變動，與當時國民政府之提案內

容完全相同，而其著重的是要採單純之列

舉方式或是列舉與概括之混合方式，最後

採 用 列 舉 與 概 括 之 混 合 方 式 ， 其 原 因 是

「 避 免 列 舉 之 遺 漏 ， 並 能 適 應 時 代 之 需

要」，其所舉例者為美國憲法第 9修正案

及葡萄牙憲法第20條第8款4，因而其重視

的是其他未列舉之權利及自由，但是沒有

考慮國際人權條約。  

 自1990年以後已有許多國家將國際人權

規範納入其國內憲法中，依其方式與內容

將其區分為四種模式：  

 （一）於憲法前言宣示遵守國際人權規

範，依憲法前言是一般性規定或是明示特

定國際人權文件，其又分為兩種模式： (1)

憲法 前言 宣示 一般 性規 定； (2)憲 法前 言

中明確指出國際人權文件之名稱。  

 （二）憲法本文中規定國際人權條約之

法律地位，其中又可區分出四種特質： (1)

憲法本文中作應遵守國際人權條約之一般

規 定 ； (2) 特 別 強 調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之 地

位 ； (3)遵 守世 界人 權宣 言及 其他 國際 人

權文 件； (4)特 定國 際人 權公 約或 是已 批

准之國際人權條約。  

 （三）憲法實踐或解釋憲法應符合國際

人權公約規定；  

 （四）賦予人民上訴至國際人權機關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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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各國之比較憲法經驗可得知，各

國在憲法中引進國際人權條約時強調幾個

重點，第一是世界人權宣言之重要性，第

二是強調其國家所處區域重要人權條約，

例 如 「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 、 「 美 洲 人 權 公

約」及「非洲人權及民族權憲章」，第三

是其國家已加入或批准之人權條約，因此

如果憲法條文中能包括此三個面向應該是

相當完整的。然而亞洲並沒有區域人權條

約之產生，因此我們比較難在憲法中規範

區域人權條約之地位，另外國家人權委員

會之設置，是聯合國長久推動之國家重要

人權機制，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設立其實有

助於國際人權法及國內法律之互動，並於

國內實踐國際人權條約。基於以上分析筆

者認為可於憲法增修條文中加入一新的條

款：  

「1.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及自由，應符

合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條約之規範。  

 2.世界人權宣言及經立法院審議之國際

人權條約有國內法之地位，國內法與世界

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公約衝突時，國內法

應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條約之規

範。  

 3.為實踐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人權條約

及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及自由，應設立獨立

行使職權之國家人權委員會。」  

 其第一項著重於憲法人權條款之解釋應

符合國際人權規範；而第二項著重於國內

實踐國際人權規範，使國際人權公約有優

於國內一般法律之地位，同時為避免我國

加入或批准條約之困難，特別規定人權條

約經立法院議決便有國內法效力；第三項

則著重於實踐國際人權公約及憲法人權條

款之機制。  

 當然人權保障國際化亦牽涉是否將憲法

有關保障人民權利之規定，依據國際人權

準則，作完整之規範。其實國際人權發展

還包括有關人權實踐機制之建立，例如明

確規定國家機關之義務、人權影響評估制

度之建立、人權報告制度之建立、人權保

障經費之編列等，而這些機制之配合亦是

未來憲改可以思考之議題。因此未來憲法

有關人權保障專章其實可以包括以下權利

及機制：  

1. 人性尊嚴  

2. 自決權  

3. 人權平等原則  

4. 法律前之平等  

5. 法律人格之承認  

6. 生命權  

7. 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  

8. 禁止奴隸與強制勞動  

9. 人身自由及逮捕程序  

10. 被剝奪自由者之待遇  

11. 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者之監禁  

12. 遷徙自由和住所選擇自由  

13. 外國人之驅逐  

14. 有效救濟與公平審判之權利  

15. 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  

16. 接受公正裁判之權利  

17. 上訴權  

18. 違法執行之國家賠償責任  

19. 一罪不二罰  

20. 禁止溯及既往及從輕原則  

21. 對非法干涉及攻擊之法律保護  

22.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23. 表現自由  

24. 資訊公開  

25. 傳播媒體接近使用權  

26. 集會之權利  

27. 結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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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婚姻及組成家庭  

29. 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  

30. 兒童之身分  

31. 參與政治權利  

32. 原住民族自治權  

33. 庇護權  

34. 國籍得喪失變更之權利  

35. 財產權  

36. 租稅公平  

37. 工作權  

38. 工作條件  

39. 工會權  

40. 社會保障  

41. 對家庭之保護  

42. 對兒童及少年之保護  

43. 老人權利  

44. 身心障礙者之公平待遇  

45. 適當生活水準  

46. 健康權  

47. 醫療人權  

48. 受教育之權利  

49. 文化權  

50. 文化宗教與語言多元性  

51. 環境保護  

52. 消費者保護  

53. 概括條款  

54. 國家機關之人權義務  

55. 人權法令之解釋  

56. 人權影響評估制度之建立  

57. 人權報告制度之建立  

58. 人權保障經費之編列  

59. 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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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法」的必要性＞，《法政學報》，

第1期，1983年07月，51-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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